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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谭立独

采访刘修康是在2011年

12月下旬，刚寒暄几句，他

便说道：“今年还行，除去

全年的开支，身上还剩几百

块钱。”我不知道，他是在

自嘲还是在庆幸，“今年不

用借钱过年了”。

在一个倒闭多年、破烂

不堪的招待所内，刘修康创

设的十堰市青天农民工服务

中心就安顿在这里。几张破

桌椅，一部电话，一台二手

电脑，一个文件柜，这是中

心的全部家当。之所以要选

在这样一个“鸟不拉屎”的

地方，因为“租金便宜，每

月200块。”其实，在2008年

开办之初，他可是选在闹市

区的写字楼。

刘修康无疑是一个新闻

人物，他为农民工争取了不

少权益，但作为一个劳工NGO

（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

他无疑又是一位饱受争议的

人物，他及其成立的中心似

乎一直生存在夹缝里。

劳工NGO：在夹缝中生存

注册之难

刘修康1971年出生在郧西县观音镇一个贫困的

农家，初中毕业就开始了艰苦的打工生涯。1999年

至2007年，他一直在砖瓦厂以及山西煤窑打工。其

间遭受过自身工资被克扣等权益被侵犯的情况，而

煤矿老乡们时常遭遇工伤却索赔无着，让他痛彻心

扉。于是，他边打工边学法，边帮老乡们讨公道，

渐渐地，他似乎成了个“法律通”，在老乡中有了

一定的威望。

这期间，他开始接触到了一个新鲜名词——劳

工NGO，幻想着自己有一天也能成为廖晓峰、张治

儒、曾飞扬式的人物。

1996年12月，一位名叫廖晓峰的保安替老乡讨

回了第一笔工伤赔偿金，之后，他开始代理一些工

伤案件，并收取相应的代理费，渐渐地有些“专业

户”的味道了。1998年8月1日，廖晓峰在广州番禺

成立了国内第一个劳工NGO——打工族文书处理服

务部，意在为打工者提供更多的法律服务。当廖兴

冲冲地去办理营业执照时，工商部门却因廖晓峰未

取得律师证，只批准“代理文书处理”，强调“不

含法律咨询”。 

2004年，湖南洞口人张治儒和几名志同道合者

在深圳筹备“外来工协会”，他们先去找工会合

作，被告知这种事是坚决不支持的，因为中国有工

会组织。后来张治儒写信给深圳市市长，市长批示

给民政局，张治儒拿着市长的批示去找民政局，满

以为这下肯定能批下来，谁知民政局的工作人员

说，“这事绝对不能批给你们，谁批了谁就要下台

的。” 

时至今日，劳工NGO大部分是以个体工商户注

册，有一些根本就没有注册。张治儒的外来工协会

终究没批下来，只能注册了一家“春风劳动争议服

务部”。 

2007年，在申请注册十堰市青天农民工服务中

心时，刘修康的遭遇与“前辈”们没有两样。2008

年元月，十堰市工商局为其颁发了营业执照，其营

业范围为农民工维权知识培训、咨询；为农民工提

供维权，组织包车订票服务等。但事实上，中心仅

仅开展了劳动争议的代理服务。

开办之初，中心吸引了不少社会人士，学法律

的大学生到中心做义工，律师到中心免费提供法律

咨询，有关部门为其送来大量服务农民工的书籍及

计划生育药具等等，可谓红红火火。

然而，不久，人们的热情渐渐淡去，就连当初

承诺“这辈子跟着刘修康一起干公益”的工作人员

最终也因没有收入来源，很快离开了。如今，中心

就刘修康一人孤军奋战。

中心没有任何资金来源，刘修康也曾试图联系

有关民间基金会提供资金帮助，但终归未能如愿。

为维持中心的运转，刘修康在代理劳动争议案件时

开始收费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也开始出现。

代理权之争

2009年，摆在刘修康面前最大的难题是代理权

遭到质疑，十堰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中心及其

工作人员不具备有偿代理劳动争议案件资格为由，

不同意其作为当事人的委托代理人。

2009年12月，刘修康以十堰市劳动和社会保障

局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被告

的行为系行政违法行为，给予撤销。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以有偿代理活动为职业的

服务人员是否应取得从业资格和从业资质，如何进

行管理，属于社会管理工作的范畴，应由相关行业

主管部门依据相应部门实体法进行规范管理，青天

农民工服务中心是经工商机关注册登记的企业法人

个人独资企业，但未经司法行政部门核准取得从事

有偿法律服务机构资质，能否开展有偿法律服务，

如何规范其服务工作，由谁进行管理等问题，属于

当前社会管理工作中出现的新内容。被告作为履行

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职能的行政主体，在日常

工作中发现该情况，有权进行质疑，提请有权机关

进行管理，在没有法律法规授权的情况下则无权对

原告的从业行为作出限制性规定。劳动争议案件的

当事人依然可以与原告建立民事代理合同关系，委

托原告的工作人员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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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刘修康是在2011年

12月下旬，刚寒暄几句，他

便说道：“今年还行，除去

全年的开支，身上还剩几百

块钱。”我不知道，他是在

自嘲还是在庆幸，“今年不

用借钱过年了”。

在一个倒闭多年、破烂

不堪的招待所内，刘修康创

设的十堰市青天农民工服务

中心就安顿在这里。几张破

桌椅，一部电话，一台二手

电脑，一个文件柜，这是中

心的全部家当。之所以要选

在这样一个“鸟不拉屎”的

地方，因为“租金便宜，每

月200块。”其实，在2008年

开办之初，他可是选在闹市

区的写字楼。

刘修康无疑是一个新闻

人物，他为农民工争取了不

少权益，但作为一个劳工NGO

（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

他无疑又是一位饱受争议的

人物，他及其成立的中心似

乎一直生存在夹缝里。

劳工NGO：在夹缝中生存

注册之难

刘修康1971年出生在郧西县观音镇一个贫困的

农家，初中毕业就开始了艰苦的打工生涯。1999年

至2007年，他一直在砖瓦厂以及山西煤窑打工。其

间遭受过自身工资被克扣等权益被侵犯的情况，而

煤矿老乡们时常遭遇工伤却索赔无着，让他痛彻心

扉。于是，他边打工边学法，边帮老乡们讨公道，

渐渐地，他似乎成了个“法律通”，在老乡中有了

一定的威望。

这期间，他开始接触到了一个新鲜名词——劳

工NGO，幻想着自己有一天也能成为廖晓峰、张治

儒、曾飞扬式的人物。

1996年12月，一位名叫廖晓峰的保安替老乡讨

回了第一笔工伤赔偿金，之后，他开始代理一些工

伤案件，并收取相应的代理费，渐渐地有些“专业

户”的味道了。1998年8月1日，廖晓峰在广州番禺

成立了国内第一个劳工NGO——打工族文书处理服

务部，意在为打工者提供更多的法律服务。当廖兴

冲冲地去办理营业执照时，工商部门却因廖晓峰未

取得律师证，只批准“代理文书处理”，强调“不

含法律咨询”。 

2004年，湖南洞口人张治儒和几名志同道合者

在深圳筹备“外来工协会”，他们先去找工会合

作，被告知这种事是坚决不支持的，因为中国有工

会组织。后来张治儒写信给深圳市市长，市长批示

给民政局，张治儒拿着市长的批示去找民政局，满

以为这下肯定能批下来，谁知民政局的工作人员

说，“这事绝对不能批给你们，谁批了谁就要下台

的。” 

时至今日，劳工NGO大部分是以个体工商户注

册，有一些根本就没有注册。张治儒的外来工协会

终究没批下来，只能注册了一家“春风劳动争议服

务部”。 

2007年，在申请注册十堰市青天农民工服务中

心时，刘修康的遭遇与“前辈”们没有两样。2008

年元月，十堰市工商局为其颁发了营业执照，其营

业范围为农民工维权知识培训、咨询；为农民工提

供维权，组织包车订票服务等。但事实上，中心仅

仅开展了劳动争议的代理服务。

开办之初，中心吸引了不少社会人士，学法律

的大学生到中心做义工，律师到中心免费提供法律

咨询，有关部门为其送来大量服务农民工的书籍及

计划生育药具等等，可谓红红火火。

然而，不久，人们的热情渐渐淡去，就连当初

承诺“这辈子跟着刘修康一起干公益”的工作人员

最终也因没有收入来源，很快离开了。如今，中心

就刘修康一人孤军奋战。

中心没有任何资金来源，刘修康也曾试图联系

有关民间基金会提供资金帮助，但终归未能如愿。

为维持中心的运转，刘修康在代理劳动争议案件时

开始收费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也开始出现。

代理权之争

2009年，摆在刘修康面前最大的难题是代理权

遭到质疑，十堰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中心及其

工作人员不具备有偿代理劳动争议案件资格为由，

不同意其作为当事人的委托代理人。

2009年12月，刘修康以十堰市劳动和社会保障

局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被告

的行为系行政违法行为，给予撤销。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以有偿代理活动为职业的

服务人员是否应取得从业资格和从业资质，如何进

行管理，属于社会管理工作的范畴，应由相关行业

主管部门依据相应部门实体法进行规范管理，青天

农民工服务中心是经工商机关注册登记的企业法人

个人独资企业，但未经司法行政部门核准取得从事

有偿法律服务机构资质，能否开展有偿法律服务，

如何规范其服务工作，由谁进行管理等问题，属于

当前社会管理工作中出现的新内容。被告作为履行

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职能的行政主体，在日常

工作中发现该情况，有权进行质疑，提请有权机关

进行管理，在没有法律法规授权的情况下则无权对

原告的从业行为作出限制性规定。劳动争议案件的

当事人依然可以与原告建立民事代理合同关系，委

托原告的工作人员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10 2012.1 112012.1

特别策划特别策划

法院最终虽然以“被告所作出的建议性答复，

是不具有法定强制性的行政指导意见，不具有必须

履行的法律效果”为由驳回了刘的起诉，但该裁定

书却通过说理，对刘的代理权进行了明确。

名誉权之争

不仅如此，对刘修康的维权方式以及维权效

果，也有人提出了质疑。

2009年8月10日，一篇《误信中介维权难  跨省

援助显真情》的文章发布在郧西网。作者是郧西县

司法局副局长魏巍。

文章说，2009年6月初，二十余名郧西籍农民工

在陕西省韩城市某煤矿打工时不幸遭遇矿难受伤，

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他们聘请了在十堰市

工商局登记注册的某私人服务中心的刘某为他们维

权。但是由于刘某不具备相应的法律资质，个人的

维权能力明显不足，直到7月下旬仍未能使维权工作

有所进展。最终，在县司法局等单位组建的维权工

作组的努力下，较好地维护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魏巍同时也是十堰市政协委员，在十堰市政协

提案网，有他的一份《工商登记的法律服务企业为

农民工维权必须规范》的提案，在该提案中，“某

中心”被点名为十堰市青天农民工服务中心。

刘修康认为，文章严重歪曲事实，侵犯其名誉

权，遂向法院起诉，要求魏巍停止侵害，并在相关

媒体公开道歉。

据了解，2009年6月初，当20名郧西籍农民工在

陕西省韩城遭遇工伤索赔难时，他们致电刘修康，

希望提供帮助。7月9日，刘修康赶赴韩城，此期

间，刘修康与部分农民工签订了风险代理合同，虽

然通过二十余天的调查和奔走，但维权没有获得实

质性进展。于是，刘修康联系了湖北的媒体，7月

31日的《楚天都市报》以《20天维权，又回到了起

点》对此事进行了报道，报道刊发后，引起了十堰

市、郧西县有关部门的重视，通过郧西县工作组出

面，部分农民工的赔偿得以解决，部分进入工伤认

定程序。魏巍就此在网上发表了上述文章。

法院认为，刘修康虽然在陕西韩城作了一定的

维权工作，但是由于刘修康确实“不具有相应的法

律资质”，调查活动受阻。《20天维权，又回到了

起点》一文也说明韩城的维权工作无实质进展，与

魏巍所发表的文章基本一致。另外，魏巍系十堰市

政协委员，其向十堰市政协提交提案是正当行使政

协委员权利，不构成对刘修康的名誉侵害。法院驳

回了刘的 诉讼请求。

魏巍在提案中建议：应当对工商注册的法律服

务类企业的经营范围予以规范。如青天中心准予登

记的经营项目有一项是“为农民工维权”，这个项

目内涵和外延都过于笼统。另外，可以由市司法局

和工商局联合进行市场清理整顿，对一些冒充维权

机构对农民工进行维权的企业和个人要坚决予以制

裁和打击，对于冒充法律援助机构之名的机构更要

予以打击和取缔。

虽然一审判决后，刘修康没有上诉，但他却因

此产生了许多疑问：第一，为什么农民工出现维权

难后，首先想到的是劳工NGO而不是当地有关部

门？第二，为什么许多事件非要等媒体曝光之后，

有关部门才行动起来？第三，处理整个事件过程，

他前期做了大量的铺垫工作，为什么在论功的时

候，将他一棒子打死？

经过两场官司，刘修康意识到，自己的经营范

围必须予以明确，于是中心进行了变更登记，其经

营范围和方式变更为：外来务工人员法律知识培

训；其他法律服务；劳务用工信息咨询等。

规范管理之争

在深圳，劳工NGO张治儒的外来工协会最终没

能成立起来，但他却执拗地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

子”，他在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工商注册）旁挂

起了深圳外来工协会的牌子。 

2006年，深圳市人大会议期间，张治儒与其他

几家劳工机构联合发起一个万人签名活动，要求当

地人大修改关于劳动仲裁收费的相关法律规定，他

们积极与人大代表联系，尝试在体制内发出自己的

声音。

但张治儒们没有在人大代

表里那里找到代言人，深圳外

来工协会的牌子被强行取下。

2007年12月29日，《劳动

争议调解仲裁法》获得通过，

该法明确规定，劳动争议仲裁

不收取费用，经费由财政予以

保障。劳动仲裁不收费制度的

形成，张治儒们的行动是否具

有推动作用？不得而知。

劳动部门的牌子也被愤怒

的农民工摘下来了。2006年12

月26日，工人张百宁因不满其

讨薪诉求被驳回，一怒之下将

悬挂在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

局所在大厦门口的深圳市劳动

争议仲裁委员会招牌摘走；

2007年2月5日，龙岗区劳动局

招牌，再次被一群讨薪半年无

果的工人摘走。 

劳工NGO的初衷都是维护职工的劳动权益，

但他们的维权手段时常遭到质疑。由于没有接受

过专业的法律培训，农民工职业维权人员文化

素质普遍不高，一般都是“夫妻店”、“兄弟

帮”，背景复杂，流动性强。个别职业维权人为

达到赚钱目的，鼓动员工集体上访、堵路、纠缠

法官，严重影响投资环境。由于缺乏监管机制，

劳工NGO如何管理，成了一个亟待破解的难题。

青天农民工服务中心同样引起了另一位十堰

市政协委员朱仕雄的关注，他在提案中建议：尽

快将中心纳入市直某部门管理之下，或工会、劳

动保障局、农业局，使其规范运作。借鉴外地经

验，向中心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或办公场所。

对该提案，十堰市总工会答复：农民工是职

工的一部分，工会有义务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十堰市总工会已经成立了农民工维权服务中心，

青天农民工服务中心挂靠在市总工会没有法律依

据。市总工会可以为中心无偿提供有关劳动法律

法规指导，法律咨询及法律法规书籍资料；建议

政府有关部门给予一定的扶持。

刘修康也希望能有一个部门或者组织能够接纳

他，挂靠一个组织，起码不操心生存压力，另外，维

权的底气也足些。但是，目前看来，他的这一愿望还

难以实现。

2006年7月，在杭州打工的江西人徐文财创办了为

农民工提供维权、学习、就业等服务的“草根之家”

网站。在网上凝聚大量人气后，2008年11月，徐文财

等5位志同道合的农民工在一个小区几十平米的出租房

里成立了现实版的“草根之家”。2010年6月“草根之

家”被“收编”进杭州市工会系统，改名为“新杭州

人志愿者服务站”。

浙江省总工会副主席陈世权说，这些民间组织出

现有其合理性，也有必然性，因此不能简单地取缔或

者不闻不问，而是要进行正确的引导。

“体制内的组织如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维权需

要，体制外的组织就会应运而生。”一位工会干部如

是说。

“草根之家”被纳入工会系统管理之后，因为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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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最终虽然以“被告所作出的建议性答复，

是不具有法定强制性的行政指导意见，不具有必须

履行的法律效果”为由驳回了刘的起诉，但该裁定

书却通过说理，对刘的代理权进行了明确。

名誉权之争

不仅如此，对刘修康的维权方式以及维权效

果，也有人提出了质疑。

2009年8月10日，一篇《误信中介维权难  跨省

援助显真情》的文章发布在郧西网。作者是郧西县

司法局副局长魏巍。

文章说，2009年6月初，二十余名郧西籍农民工

在陕西省韩城市某煤矿打工时不幸遭遇矿难受伤，

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他们聘请了在十堰市

工商局登记注册的某私人服务中心的刘某为他们维

权。但是由于刘某不具备相应的法律资质，个人的

维权能力明显不足，直到7月下旬仍未能使维权工作

有所进展。最终，在县司法局等单位组建的维权工

作组的努力下，较好地维护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魏巍同时也是十堰市政协委员，在十堰市政协

提案网，有他的一份《工商登记的法律服务企业为

农民工维权必须规范》的提案，在该提案中，“某

中心”被点名为十堰市青天农民工服务中心。

刘修康认为，文章严重歪曲事实，侵犯其名誉

权，遂向法院起诉，要求魏巍停止侵害，并在相关

媒体公开道歉。

据了解，2009年6月初，当20名郧西籍农民工在

陕西省韩城遭遇工伤索赔难时，他们致电刘修康，

希望提供帮助。7月9日，刘修康赶赴韩城，此期

间，刘修康与部分农民工签订了风险代理合同，虽

然通过二十余天的调查和奔走，但维权没有获得实

质性进展。于是，刘修康联系了湖北的媒体，7月

31日的《楚天都市报》以《20天维权，又回到了起

点》对此事进行了报道，报道刊发后，引起了十堰

市、郧西县有关部门的重视，通过郧西县工作组出

面，部分农民工的赔偿得以解决，部分进入工伤认

定程序。魏巍就此在网上发表了上述文章。

法院认为，刘修康虽然在陕西韩城作了一定的

维权工作，但是由于刘修康确实“不具有相应的法

律资质”，调查活动受阻。《20天维权，又回到了

起点》一文也说明韩城的维权工作无实质进展，与

魏巍所发表的文章基本一致。另外，魏巍系十堰市

政协委员，其向十堰市政协提交提案是正当行使政

协委员权利，不构成对刘修康的名誉侵害。法院驳

回了刘的 诉讼请求。

魏巍在提案中建议：应当对工商注册的法律服

务类企业的经营范围予以规范。如青天中心准予登

记的经营项目有一项是“为农民工维权”，这个项

目内涵和外延都过于笼统。另外，可以由市司法局

和工商局联合进行市场清理整顿，对一些冒充维权

机构对农民工进行维权的企业和个人要坚决予以制

裁和打击，对于冒充法律援助机构之名的机构更要

予以打击和取缔。

虽然一审判决后，刘修康没有上诉，但他却因

此产生了许多疑问：第一，为什么农民工出现维权

难后，首先想到的是劳工NGO而不是当地有关部

门？第二，为什么许多事件非要等媒体曝光之后，

有关部门才行动起来？第三，处理整个事件过程，

他前期做了大量的铺垫工作，为什么在论功的时

候，将他一棒子打死？

经过两场官司，刘修康意识到，自己的经营范

围必须予以明确，于是中心进行了变更登记，其经

营范围和方式变更为：外来务工人员法律知识培

训；其他法律服务；劳务用工信息咨询等。

规范管理之争

在深圳，劳工NGO张治儒的外来工协会最终没

能成立起来，但他却执拗地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

子”，他在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工商注册）旁挂

起了深圳外来工协会的牌子。 

2006年，深圳市人大会议期间，张治儒与其他

几家劳工机构联合发起一个万人签名活动，要求当

地人大修改关于劳动仲裁收费的相关法律规定，他

们积极与人大代表联系，尝试在体制内发出自己的

声音。

但张治儒们没有在人大代

表里那里找到代言人，深圳外

来工协会的牌子被强行取下。

2007年12月29日，《劳动

争议调解仲裁法》获得通过，

该法明确规定，劳动争议仲裁

不收取费用，经费由财政予以

保障。劳动仲裁不收费制度的

形成，张治儒们的行动是否具

有推动作用？不得而知。

劳动部门的牌子也被愤怒

的农民工摘下来了。2006年12

月26日，工人张百宁因不满其

讨薪诉求被驳回，一怒之下将

悬挂在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

局所在大厦门口的深圳市劳动

争议仲裁委员会招牌摘走；

2007年2月5日，龙岗区劳动局

招牌，再次被一群讨薪半年无

果的工人摘走。 

劳工NGO的初衷都是维护职工的劳动权益，

但他们的维权手段时常遭到质疑。由于没有接受

过专业的法律培训，农民工职业维权人员文化

素质普遍不高，一般都是“夫妻店”、“兄弟

帮”，背景复杂，流动性强。个别职业维权人为

达到赚钱目的，鼓动员工集体上访、堵路、纠缠

法官，严重影响投资环境。由于缺乏监管机制，

劳工NGO如何管理，成了一个亟待破解的难题。

青天农民工服务中心同样引起了另一位十堰

市政协委员朱仕雄的关注，他在提案中建议：尽

快将中心纳入市直某部门管理之下，或工会、劳

动保障局、农业局，使其规范运作。借鉴外地经

验，向中心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或办公场所。

对该提案，十堰市总工会答复：农民工是职

工的一部分，工会有义务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十堰市总工会已经成立了农民工维权服务中心，

青天农民工服务中心挂靠在市总工会没有法律依

据。市总工会可以为中心无偿提供有关劳动法律

法规指导，法律咨询及法律法规书籍资料；建议

政府有关部门给予一定的扶持。

刘修康也希望能有一个部门或者组织能够接纳

他，挂靠一个组织，起码不操心生存压力，另外，维

权的底气也足些。但是，目前看来，他的这一愿望还

难以实现。

2006年7月，在杭州打工的江西人徐文财创办了为

农民工提供维权、学习、就业等服务的“草根之家”

网站。在网上凝聚大量人气后，2008年11月，徐文财

等5位志同道合的农民工在一个小区几十平米的出租房

里成立了现实版的“草根之家”。2010年6月“草根之

家”被“收编”进杭州市工会系统，改名为“新杭州

人志愿者服务站”。

浙江省总工会副主席陈世权说，这些民间组织出

现有其合理性，也有必然性，因此不能简单地取缔或

者不闻不问，而是要进行正确的引导。

“体制内的组织如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维权需

要，体制外的组织就会应运而生。”一位工会干部如

是说。

“草根之家”被纳入工会系统管理之后，因为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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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次工伤事故，3份工伤认定，3次行政复议，十余次法院判决、裁

定，历时12年。日前，法院再次开庭审理……

2011年11月16日，程永祥到河南省三门峡市湖

滨区人民法院审监庭询问自己的案件何时宣判，一

位副庭长说等待上法院审委会审查，目前尚无结

果。

12年了，程永祥已经数不清自己去过多少次法

院。

12年前，程永祥在工作过程中受伤，落下三级

伤残，丧失了工作能力。

12年来，程永祥依法维权，不断走法律程序，

一直未获得工伤待遇。

程永祥怎么了？落下了残疾却得不到赔偿……

/陆  中

程永祥的

工伤致残包工头跑了

程永祥今年40岁，祖籍河南省洛宁县。

1999年初，程永祥从河南洛宁来到三门峡市打

工。5月1日，他和另一工友冯学成一起到包工头王

炳强承接的河南中原黄金机械厂家属楼楼顶防渗工

程工地工作。

5月19日下午5时，程永祥和冯学成在清理水箱

下水管时，因水管触及高压电线，一声巨响，两人

被电流击倒……冯学成因伤势过重死亡，程永祥保

住了性命。

事故导致程永祥终身残疾双手食指、拇指、两

膝关节电击伤，丧失劳动能力（法医鉴定为三级伤

残）。劳动部门认定程永祥为因工负伤，但待遇至

今没有落实。

事故发生第二天，包工头王炳强逃之夭夭，至

今下落不明。

治疗的过程中，河南中原黄金机械厂在为程永

祥支付了7000元医疗费后便不再过问。该厂劳动服

务公司承担部分医疗费用后认为，工程已承包给了

王炳强，且有与项城市防潮公司签订的合同，其与

程永祥、冯学成他们没有劳动关系，也没有义务再

承担医疗费。

程永祥是个孤儿，自出了工伤后便衣食无着，

身心之痛

到工会提供的设施良好的“新杭州人志愿者服务

站”之后，有的会员愿意搬家，但少数会员表示

这不是我们“草根”的家，不愿意前往。

徐文财说，“草根之家”是不是全部搬到

“志愿者服务站”，一直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有

的会员不愿意这样做，是因为整体搬过去后，就

等于草根之家的“魂”将要消失，五年的奋斗就

此结束。

现在的境况是，有人想挂靠，有人却想单

干。

1997年，《深圳法制报》记者刘开明报道了

专为普通职工打官司的周立太，“周立太的诉讼

活动，提高了劳工的斗争意识和团结意识”，

2001年，受周的影响，刘开明创办了深圳当代社

会观察研究所，也走向了劳工维权之路。刘开明

明确表示不认同工会“收编”模式，他认为，应

该多给民间组织空间，不能太苛求，而政府最应

做的是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而不是使好不容易

自发形成的公民社会力量被失去本色。

发展之困

近些年来，随着劳动者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及

劳动案件实行不收费后，劳动争议呈上升趋势，

劳动争议的高发产生了巨大的诉讼市场，而持证

律师收费昂贵，普通工人无法负担高昂的诉讼费

用。一些公民代理以及劳工NGO便有了市场。

李宜才，多年前从四川来到武汉务工，这些

年来，他一直做“公民代理”，专打劳动争议，

且明确承诺，案子不赢不收钱。面对记者，李

宜才高调谈起自己的低学历和高水平，“小学

文化，但打劳动争议官司水平一流”。为解决生

存问题，以免费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为宗旨的劳工

NGO，许多开始选择做个案，实行公民代理收取

部分费用，很多人对此不解，认为有悖劳工NGO

的初衷。

刘修康的收费没有具体标准，大多在500元至

800元之间。几起在湖北省高院的二审以及再审案

件，刘修康虽然每案收了300元，但这仅够往返路

费。为了节省住宿费，他只得选夜半的火车，到武

汉时天刚亮，办完事就返回十堰。

2002年，武汉打工者俱乐部高调成立，但是，

无论是工商还是民政，都未能获准注册，一帮志同

道合的年轻人管不了这些，径自开展工作，为劳动

者的权益开始奔走了。但是，最终因生存的压力而

自生自灭了。

劳工NGO的生存目前大多都靠境外基金的支

持，但也捉襟见肘。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劳工维权组织在替别

人维权的同时，自身权益却难以保障。劳工NGO的

行为必然会触动少数人的利益，因此，被殴打、恐

吓甚至绑架的新闻时常见诸各大媒体。在调解劳工

与企业的纠纷时，他们的生命安全时时受到威胁。

可以说，很多时候，他们也自身难保。

2007年10月11日晚上，深圳打工者中心被3个

手持钢管的年轻人砸烂大门。11月14日晚上，中心

室内用品又被暴徒打砸。一周后，该中心领头人黄

庆南几乎被人砍断左腿。

在即将完成本稿时，得知刘修康躺在了病床

上，他在QQ空间里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年已四十的我，今天第二次躺进了医院，第一

次是 2008 年。

这次诊断的结果是中风、脑血栓，还有高血

压。我有点不思其解，我一日两餐，几乎天天吃萝

卜白菜，居然会得高血压？

自外出打工之后，早就和家乡脱离了关系，四

处流浪，居无定所；繁华的都市没有我立足之地，

难以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我拿什么去关注身体健

康？自从2008年住院出院后，为了身体健康我加强

了按时吃饭的时间。为了和我一样的农民工健康问

题，曾经多少次想找几家医院免费为农民工提供健

康检查的公益活动，让更多和我一样贫困的农民工

对自己身体健康状况有所了解，可惜不能如愿！

作为一股民间力量，劳工NGO的出现有着一定

的社会需要与现实基础，其在化解劳资矛盾、加强

政府与民间的沟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究竟该

如何看待这些民间组织，又如何对其规范、引导和

管理，考量着一个国家的社会管理水准。


